科技成果鉴定资料要求

1、计划任务书或者合同书
（1）计划任务书：是指科技行政部门或者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科技项目计划，须提供计划任务书原件或者复印件。

（2）合同书：是指受托研究或者合作研究所签订的研究开发合同书（或者合作协议），须提供合同书原件或者复印件。

（3）自行研究开发的（计划外）科技成果无需提供上述文件。

2、研究工作总结报告
（1）选题立项的背景及其目的、意义。

（2）技术方案和论证和研究工作的组织与管理等。

（3）项目研究进展基本情况，如工业项目的试制、试产、试销、试用，农业项目的试种、试养，医药卫生项目的临床观察及应用等情况。

（4）研究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5）计划任务目标与项目已完成任务指标对比表格，以及未完成计划任务目标的原因说明。

（6）研究工作的主要经验与体会以及下一步的研究发展目标等。

3、技术研究报告
（1）采用的详细技术路线，技术原理及主要技术特征。

（2）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工业项目需主要工艺、技术参数，装备水平，检测手段，原材料来源及消耗情况，环保、安全及卫生状况等；农业项目需试验设计，试验材料，试验方法，试验对比数据等；医卫项目需各种实验数据、图表（图片）、统计分析，主要技术指标测试结果，临床研究病例数及对照研究资料，随访资料及应用反馈材料等。

（3）技术的新颖性、先进性、适用性和成熟度，主要技术指标与国内外同类技术先进水平的比较，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作用意义。

（4）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的条件及前景。

（5）总结的技术创新点。

（6）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意见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设想等。

4、测试报告
凡需测试的项目，须经国家、省科技行政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测试分析报告及主要实验、测试记录报告（含原始记录）。

5、设计与工艺图表
属产品类科技成果，须提交设计文件、工艺规范、有关图片图样、产品使用说明书、标准化审查报告、主要生产设备清单等。

6、质量标准
属产品类的科技成果，须提供产品或技术的相关标准，没有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必须制订企业标准，并经市（州）级或市（州）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审查备案。

7、查新报告
（1）国内外同类技术的背影材料和对比分析报告。

（2）国家科技部、国务院有关部门或省科技行政部门认定的，有资格开展检索任务的科技信息机构出具的检索资料和查新结论报告。需要与国际同类技术和产品进行比较的项目，必须提供国际联机检索的材料。

8、经济效益（一次性或一年的直接效益）、社会效益分析报告。
包括经济规模成本构成、节能降耗、年新增产值、年实现利润和税收、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市场需求预测及推广应用前景等。

9、用户使用情况证明材料
用户意见由直接使用的单位提供，专用理论的产品技术类项目不少于3家用户报告，其他项目必须提供1家以上用户报告。

10、特殊要求的有关文件
涉及消防、安全、卫生、环保等方面的项目，须有关市（州）级或市（州）级以上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综合述评报告或证明。

11、其他文件资料
（1）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具备的其他文件。

（2）局部技术已获专利的须提交专利证书复印件。

（3）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发表、交流的论文，须提交论文原件或复印件、获奖证书，或者被他人引用的效果情况及推广应用情况。

12、准确的完成单位
（1）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成果，按第一条第二款提交文件。

（2）完成单位不包括一般试制加工单位及一般协作单位。

13、主要完成人员

严格按研制、解决该项成果技术问题所作贡献大小排序。

14、阶段性成果

能独立应用的重大阶段性成果申请鉴定，必须提交下达研究项目计划主管部门的同意书，方可酌情单独组织鉴定。

上述技术资料和有关文件的内容必须真实可靠，引用文献资料和他人技术必须说明来源，并提交材料的原件。提交审查的所有材料必须打印、装订整齐，并按标准格式（Word文本，A4纸，仿宋体字），以电子文档形式上报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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